
□ 张姗姗

目前， 跨境电商正在从外贸新业态转变为外贸“新常态”， 由此带来的海上货运代理企业的服务模

式也面临转型和重塑。 正确认定此类纠纷性质， 能更好地体现以问题为导向， 准确把握裁判尺度， 强化

经营主体的契约意识、 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 以促进海上货运代理及跨境电商物流的规范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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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 运用合同解释方法正确认定

跨境电商物流纠纷性质
    跨境电商物流的新情

况新问题

1. 运输单证的证明功能弱化

随着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许

多货运代理企业选择在国外自建海

外仓，如亚马逊的FBA仓库，自建物

流体系并控制货运。 这些货运代理

企业通常不签发提单等运输单证，

承托双方也不关心单证的流转。 虽

然实际承运人可能向货运代理企业

签发了提单或发送了提单样稿，但

托运人委托货运代理企业“一揽子”

运输，对中间的运输环节并不关心，

也不知情。在上述情景下，由于承运

人不签发提单或者提单功能异化，

提单作为运输合同证明的作用就难

以体现， 法官需结合其他事实就委

托人与货运代理企业之间是否存在

委托运输的意思表示进行判断。

2. 权利义务的内容识别困难

跨境电商物流中， 业务双方往

往更注重交易的效率而忽视了交易

的安全。 随着微信、QQ等即时通讯

工具在洽谈业务中的普遍采用，合

同订立方式更为随意， 所涉文字内

容简单，语义模糊，上下文内容缺少

连贯性。 交易双方意思表示的真意

及其具体内容如何， 通常隐藏在杂

乱无章、 错综复杂的聊天对话记录

中，在纠纷产生后，双方经常就彼此

之间合同关系的性质争议较大。 法

官在判断某句话是构成要约、 还是

承诺或者是新要约， 或者该意思表

示的法律性质时，均颇费周折，加大

了案件事实查明及权利义务界定的

难度。

3. 合同属性的融合复杂多元

一条完整的跨境电商物流环节

往往涵盖了揽收、运输、出口报关、

进口清关、海外仓、尾程派送等多个

环节，相关交易涉及多重法律关系，

如代理、委托、承揽、运输、仓储等，

不同法律关系相互交织， 呈现复杂

样态， 当事人联结多重法律关系的

现象也较普遍， 如货运代理企业既

是委托人的代理人又是承运人或承

运人的代理人等， 诉讼主体日益复

杂多元。审判实践中，考虑到查明事

实的需要， 以及潜在的义务将会转

化为现实的法律责任， 也要求法官

引入必要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通过

一次诉讼实现潜在的、 关联的或者

衍生纠纷的一次性化解， 实现各方

利益的平衡，以及案结事了、依法实

质性化解纠纷的目标。

4. 法律适用的结果预期不显

纠纷发生后， 讼争双方常常因

合同性质约定不明而缺乏较为明确

的诉讼预期。 如果认定为国际多式

联运合同， 则说明货运代理企业系

国际货运中的当事人， 直接为委托

人提供全程运输服务， 确保货物在

责任期间的妥善保管并按照约定时

间交付货物， 将对运输全程中发生

的货物灭失或损坏以及迟延交货承

担直接责任； 如果认定为海上货运

代理合同， 则一般认为货运代理企

业负有忠实维护委托人利益的责

任，合理谨慎选择仓储、运输、保险

公司， 履行其与委托人之间的合同

义务， 其对委托人损失的赔偿责任

依其是否在处理委托事务的过程中

具有过错而定。

合同解释方法运用于

跨境电商物流纠纷定性的

司法逻辑路径

《民法典》列举的合同解释方法

包括文义解释、 体系解释、 目的解

释、 习惯解释和依据诚信原则解释

等五种，并可参考缔约背景、磋商过

程、 履行行为等因素确定争议条款

的含义。

1. 文义解释

运用好文义解释方法， 需要法

官从合同用语表现出的一般含义出

发， 按照通常的一个普通人合理的

理解来进行解释， 该解释要容易被

社会公众所了解和认知。比如，有时

尽管合同名称甚至某些条款中含有

委托代理的字样， 但是如果双方权

利义务规定得非常明确， 由货运代

理企业承担承揽运输的责任而不仅

仅是代理人责任的话， 货运代理企

业仍然难以规避其相应合同当事人

之责。又如，货运代理企业在合同或

相关表述中承诺履行承运人的某些

义务，如“保证货物安全、如期到达”

“负责货物运输事宜”等语句，其是

否应认定为承运人， 需要结合聊天

记录、电子邮件、业务单证、费用支

付、 相同主体之间类似业务往来等

履行情况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2. 体系解释

运用好体系解释方法， 需要法

官不仅要从合同的词句含义对争议

条款进行解释， 还要将争议条款放在

整个合同体系中进行整体评价。比如，

“一揽子”运输、“仓至仓”服务等表述

通常融合了运输、货代、承揽、仓储等

多种意思表示， 判断某一项服务项目

的性质及内容需要结合合同条款、微

信聊天记录等进行体系化解释， 而不

能孤立地解释合同某个条款而忽略了

当事人双方的整体意思。又如，货运代

理企业从事集运行为时， 不可避免地

要分别与分散的货主以及其后续环节

货运代理企业或实际承运人订立两个

“背靠背”的合同，因此，货运代理企业

的地位也要结合前后环节的合同来进

行体系化的认定。又如，将物流运输服

务和电商平台深入融合的货运代理企

业电商化趋势也快速发展， 货代电商

平台的地位也需要结合其与托运人以

及实际物流供应商分别签订的服务合

同或委托合同来进行综合判断， 确定

其到底是居间中介性质的平台， 还是

系直接接受托运人的委托开展自营业

务。

3. 目的解释

运用好目的解释方法， 法官须从

合同内容本身， 结合缔约背景和合同

已履行情况，探求当事人的目的，了解

其在作出意思表示时所追求的目的，

并根据合同目的澄清条款内容， 确定

最有利于合同目的的解释。 具体在司

法实践中， 须考察合同双方更关注的

是订舱、 报关等辅助运输的货运代理

事项， 还是更为关注货物运输或组织

货物运输的内容，如运价问题、货物运

输的时效问题、 无法按约交付的损失

赔偿问题，即委托人的期待利益，是期

待货物从起运港运输至目的港、 到达

目的港之后的清关、提箱、拆箱、仓储

及配送至指定海外仓的全程运输服

务， 还是仅期待一方以委托人的名义

与承运人等第三方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的代理服务，又或者说两者兼而有之。

4. 习惯解释

在跨境电商物流实务中， 货运代

理企业需将揽收的多个货主的货物拼

装于一个集装箱出运， 并以自己的名

义向有资质的无船承运人或船公司订

舱。 因一个集装箱内可能装载数十乃

至上百家货主纷繁复杂、 不同种类的

货物， 货运代理企业出于经济效率尤

其是通关便利考虑， 往往不签发任何

运输单证。 另如根据《民法典》第九百

二十四条等规定， 受托人有如实报告

的义务。但上述情况下，货运代理企业

基于业务自身特性 （主要是为了通关

便利） 往往不主动披露与运输环节有

关的信息， 如货物出运所装载的集装

箱编号、船名航次，相应报告义务无从

实现。可见，随着跨境电商贸易模式和

交易结构的创新， 货运代理领域的习

惯做法也有所变化。 以上交易习惯的

变迁能否被认定为习惯做法， 以及该

习惯做法在认定合同性质中的作用，

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审查： 交易习

惯必须合法；交易习惯为特定时空、领

域、行业的通行惯例；双方当事人事前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通行惯例； 双方

当事人经常使用该习惯做法。

5. 其他参考性的解释方法

在没有合同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情况下，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当事人

的实际履行行为综合各种因素确定当

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合同的实际履

行与相应约定确属不一致的， 如货运

代理企业在货物运输中实际扮演的角

色、 发挥的作用和实际参与程度与合

同约定有所不一致的， 该实际履行也

可以视为对合同相应约定的变更或补

充， 并可与合同约定的其他内容一起

作为认定合同性质的依据。 货运代理

企业实际履行行为主要包括以承运人

的身份签发运输单证， 在起运港对受

托货物进行包装、熏蒸、拼箱、仓储，货

物到达海外仓后对受托货物进行拆

箱、分拣、贴标签、上架、配送、仓储等

服务。根据上述不同履行行为，货运代

理企业与委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被

认定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多式

联运合同关系）、仓储合同关系、承揽

合同关系、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等。

6. 诚信解释

依据诚信原则解释合同， 应当遵

循以下规则：（1） 解释合同条款的含

义，应当兼顾合同双方利益，坚持公平

原则。 法官在解释有争议的合同条款

时，需要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公平

合理地确定意思表示的内容。（2）在当

事人未就相关事项作出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即存在合同漏洞时， 法官需要考

虑一个合理的、 诚实守信的人在此情

况下应当如何作出意思表示， 以此来

填补合同的漏洞。（3）法官应注重释明

权的行使。比如，拟认定的合同性质与

当事人认识不一致时， 应当向当事人

公开心证， 或将该合同性质作为焦点

问题进行审理， 以保障当事人能够充

分行使辩论权， 以此方式实现释明目

的。 （作者系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

干，上海海事法院海商审判庭副庭长、

三级高级法官）


